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公司”或“保荐机构”）作为正在履行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云科技”或“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对公司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的规范运作情况进行

了现场检查，现就现场检查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王鹤、李振 

（三）现场检查时间：2025 年 4 月 18 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李振、季凯 

（五）现场检查内容：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独立性、与关联方

的资金往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及公司经

营状况等。 

（六）现场检查手段 

对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员就公司经营情况、业绩表现、持续亏损原因及相应

整改措施进行访谈；查阅公司公告、公司治理文件、重大合同、公司定期报告及

重大资金往来凭证等底稿文件；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对账单等资料；查阅公司自科创板上市以来建立或更新的有关内控制度文件；核

查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与对外投资情况；查看公司主

要经营、管理场所，了解公司经营情况、亏损缩窄情况及扭亏为盈措施的执行落



地情况。 

二、现场检查的具体事项及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青云科技的公司章程、三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查阅了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决议和记录等资料，并对相关部门负责人

员进行了访谈。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的治理制度完备、合规

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能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履

行责任，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得到了有效执行。 

（二）信息披露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治理文件及相关会议纪要，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

信息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就公告内容与公司实际情况进行了对照。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地履

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独立性以及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实地查看了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资产完整，人员、机构、

业务及财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青云科技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分别与专户

开立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现场检查人员审阅了公司《募集

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文件，核查了公司在本持续督导期内的募集资金

账户对账单、大额资金支付凭证以及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三会文件和公告等，



并对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员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并能按照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占用、不存在违规委托理财等情形，也不存在未经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形。公司不存在其他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阅了公司本持续督导期内关于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

外投资的三会文件、合同及相关财务资料，并对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员进行访谈，

了解了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相关情况。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不存在违规关联交易、

违规对外担保及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六）经营状况 

现场检查人员查看了公司主要经营、管理场所，查阅了本持续督导期内公司

财务报告等资料，对公司财务部门负责人员进行访谈，从公开信息查阅了同行业

上市公司的相关经营情况，了解近期行业及市场变化情况，了解了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变动情况。 

经现场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根据《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年度报告》2024 年公司营业收入为 27,206.62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8.95%，营

业成本 18,594.04 万元，较上年同期降低 26.48%；实现毛利 8,612.58 万元，较上

年同期 8,279.82 万元，增加 332.76 万元，增长 4.02%；实现净利润-9,586.53 万

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7,447.78 万元，同比减亏 43.72%。本持续督导期内，

公司业务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动均已履行了

相应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北京惟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惟德数据”）与青云科技分别在 2023

年 6 月 27 日、2023 年 7 月 6 日签订了两份《软硬件产品销售合同》，后双方又



签订了《补充协议》。北京惟德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就前述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

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并由法院予以确认。

因与惟德数据诉讼案件，公司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目前该案件已经调解结案，

涉诉账户已解除冻结。该案件根据《民事调解书》（（2024）京 0105 民初 58052

号），诉讼涉及金额为 1,798 万元（未含案件受理费），诉讼请求涉及金额为

2,766.32 万元。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30 日向惟德数据支付 1,138 万元，于 2025 年

1 月 2 日向惟德科技支付违约金 170 万元。截止目前该诉讼案件判决已履行完

毕。 

该诉讼涉及的标的服务器部分为公司向北京楚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楚威电子”）采购的服务器，因服务器交付纠纷，公司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

裁，请求裁决楚威电子、星戟技术退还货款、支付违约金。公司已就该批次服务

器交付与楚威电子达成和解并签署调解协议，该仲裁案件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公司在本次仲裁案件中为申请人，目前已调解结案。根据北京仲裁委员会作

出的《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书》（（2024）京仲案字第 01733 号），楚威电子应

退还货款 210 万元人民币，其连带责任方北京星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

戟技术”）应退还货款 550 万元人民币并支付违约金 220 万元人民币。2024 年 8

月，公司依据调解书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已于 9 月 19

日出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2024）京 01 执 2599

号）。截至目前，楚威电子相关款项已全部退还，星戟技术仍需向公司支付 770

万元，其中包含违约金 220 万元。 

上述诉讼案件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关于该案件及调解结果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2024 年 7 月 27 日、2024 年 8 月 3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提起仲裁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06）《关于公司仲裁进展暨达成和解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

《关于公司收到<民事调解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8）《关于公司仲裁

进展暨收到<调解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1、保荐机构提请公司保持对信息披露工作的高度重视，持续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2、保荐机构提请公司关注持续亏损的情形，关注相关经营风险，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中，未发现公司存在《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的应向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 2024 年现场检查工作过程当中，公司给予了积极的配

合，为本次现场检查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通过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在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募集资金使用、

重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信息披露等重大方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要求。 

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鹤                    李  振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